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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13 2 

a 国 养 恤 金 制 度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埃添 ‧尼诺夫先生 

(保加利亚） 

一、导言 

1. 1 9 8 9年 9月 2 2日，大会第 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把题为"联合国养恤金制度"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四届会议议程，并将其分配给第 

五委员会。 

2 . 1 9 8 9 年 1 1 月 3 、 9、 1 0、 1 4和 1 7日及 1 9 8 9年 1 2 月 1 9 

日，第五委员会第2 8、 3 3、 3 4、 3 8、 4 4和 5 9次会议审议了该项目。 

讨论这一项目时各方发表的评论，见有关简要记录（A/C. 5 / 4 4 / S R . 28. 33.34. 

38^ 4 4和 5 9 ) , 

3 .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1 9 8 9年度报告，，包括审计委员会 

关于 1 9 8 8年 1 2月 3 1日终了年度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决算的报告， 

并载有提交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草案； 

~ ~ ~ 《大会正式记 f四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9号》（ A / 4 4 / 9 ) 。 

联 合 国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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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C)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投资情况的报告（A/C.5/44/ 

6 ) ； 

(d)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44/682 ) ‧ 

4 . 在 1 1月3日第28次会议上，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主席和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分别介绍了各该委员会的报告， 

二、决议草案 A / C . 5/44/L, 20的审议 

5 . 在 1 2 月 1 9 日 第 5 9次会议上，经非正式协商后，印度代表介绍了决议 

草案 A / C . 5/44/二 2 0 , 

6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见第8段）. 

7 . 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代表作了解释立场的发言。 

三、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8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丝 ， 

回顾其1 9 8 8 年 1 2 月 2 1 B 第 4 3 / 2 2 7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会和联合囯合办工作人员养 

恤基金各成员组织提出的1 9 8 9年度报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第-

一卷第三章‧、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情况的报告，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s 

' 同上，《补编第 3 0号》（ A / 4 4 / 3 0 ) ,第一卷，第三章.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9号》（ A / 4 4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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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精算平衡的措施 

回顾其1 9 8 7年 1 2 月 2 1 B第 4 2 / 2 2 2号决议第一节第 2段和第 4 3 / 

227号决议，其中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完成关于恢复养恤基金 

的长期精算平衡的一切可能措施的研究，以便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并附 

1 9 8 8年 1 2月 3 1日养恤基金第二十次精算估值的结果， 

又回顾其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7 / 1 3 1 号 、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3 8 / 2 3 3 号 和 1 9 8 4 年 1 2 月 1 8 B第39/246号决议，其中 

指出如要减少或消除精算逆差，从而保证可以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领到足够的养恤金，则需要各成员组织、参与人和受益人共同努力， 

注意到根据1 9 8 8年 1 2 月 3 1日的估值，养恤基金仍然有精算逆差，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愤金联合委员会关于恢复养恤基金长期精算平 

衡的提议， 

^ 下 列 措 施 ， 但 无 追 溯 效 力 ， 这 些 措 施 包 括 对 《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1、第25和第29条作必要修正以及按照本决议附 

件一和二修改养恤金调整制度， 

( a )就 1 9 9 0年 1月 1日或其后参加或重新参加联合国合办工作人 

员养恤基金的参与人而言，正常的退休年齡应为62岁； 

* 同上，《补编第3 0号》（ A / 4 4 / 3 0 ) ,第一卷，第三章‧ 

' A / C . 5/44/6 ‧ 

6 A/4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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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 1 9 9 0 年 1 月 1 B或其后参加或重新参.加联合国合办工作人 

员养恤金但在不满57岁提前退休的参与人而言，适用于5 5岁和 5 6岁的扣 

减数应为每年百分 之六； 

( C )就 1 9 8 9年 1 2月 3 1日或其后离职并选择递延养恤金的参与人而 

言，按照养恤金调整制度，只有当离职的参与人满55岁时才应开始养恤金的 

调整； 

( d ) 自 1 9 90年1月1日起提高缴款率，从应计养恤金薪酬的22» 5 % 

提高至23. 1%，其中作为雇主的成员组织应缳15- 8 % ,参与人应缴 7 * 9 %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鲷 

, 其 1 9 8 6 年 1 2 月 1 1日第4 1 / 2 0 8号决议，请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充分合作，着手进一步全面审査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鲷数额表的确定方法、此种数额表的数额的监 

测方法及其在两次全面审査的间隔期间的调整方法，并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提出有关的建议， 

又回顾大会第4 1 / 2 0 8号决议第一节第 2段核可了两次全面审査的 

间隔期间应计养4à金薪酬数额表的调整程序， 

1. 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其报告第一卷第50和第5 1段内和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其报告第8 2段内议定的关于确保充分合 

作进行全面审査的安排； 

2 .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充分合作， 

进行专业Â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全面审査，审査时应考虑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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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薪綱结构的有关建议； 

(b) 国际公务员剁度委员会报告第一卷第3 4至 4 1段和联合国工作人员 

养IE金联合委员会报告第8 4至 9 5段内所述在研究是否适宜在联合国共同制 

薪酬之间建立差幅限度时的各点考虑； 

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 议提出报告； 

3 . 在全面审査前，核可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其报告第一卷第42段内建 

议的调整应计养恤金薪鲷程序的更改； 

4 . 相应修正《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5 4条，自1990 

年1月1日起生效，修正条文见本决议附件一；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 

的其他修正 

核可《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36条的修正，自1 9 9 0 

年1月1日起生效，修正条文见本决议附件一，其中规定残疾子女的补助金与 

提前退 休金同时开始领取； 

m 

国际电信联盟皆在设立保护 

养恤金购买力基金的提案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报告第10 6至 1 1 6段中所载 

关于国际电信联盟为其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设立保护养恤金购买力基金 

的提案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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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大会第3 8 / 2 3 3号决议表示极其关切"必须保持联合国合办工作 

人员养恤金制度的统一、连贯和完整并且避免采取对这一制度可能有不利彩响 

的 任 何 W ，，； 

赞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报告，第1 1 5和 1 1 6段所载的 

结论，就是应当在应计养til金薪酬的全面审査工作范围内研究国际电信联盟的 

提案，佑为调整以当地货币计算的养恤金的一种可能的长期办法，以及囿际电 

信联盟不应执行其提案，因为这样会降低联合II共同制度的效力； 

五 

世界旅游組织申请加入为成员 

注意到世界旅游组织暂停申请加入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为成员； 

六 

紧急基金 

授杈联合国合办工传人员养恤基金在1 9 9 0 - 1 9 9 1两4&期以自愿捐 

款补充紧急基金，数额不超过2 0万美元； 

七 

管 理 费 用 

核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传人ë养恤基金直接支付19 9 0 - 1 9 9 1 两 东 期 

基金管理费用总计30 573 400美元（净额），并削减1 Q 8 8 - 1 9 8 9 

两^期基金管理费用295 000美元（净额）； 

八 

其他事项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所裁的其他事项； 

九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杏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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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 

基金条例》修正案 

第 1条 

定 义 

1 •新增(n)款 

( n )称"正常退休年龄"者，谓 6 0岁，但就1 9 9 0年1.月1曰或其后开始或重 

行开始参加基金之参与人而言，则谓62岁。 

2.因此，现有é^n)至(V)款分别重新编号为(0)至(W)款. 

第 2 5条 

将(aJ款更改如下： 

(a)在依第2 2条(a)款规定计算缴款服务期的之同时，参与人及其服务的成员 

组织应按下列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百分率向基金缴款： 

A 

缴款服务期间 

1 9 8 4年之前 

1 9 8 4年 1月 1日至 

1 9 8 8 年 6 月 3 0日 

1 9 8 8年 7月 1日至 

1 9 8 9 年 6 月 3 0日 

B 

参与人缴纳 

7.00 

7.25 

7.40 

C 

成员组织缴纳 

14.00 

14.50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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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9 8 9 年 7 月 1 日 至 

1 9 8 9年 1 2 月 3 1曰 

1 9 9 0年 1月 1以后 

B 

参与人缴纳 

(%) 

7.50 

7.90 

C 

成员组织缴纳 

(% ) 

15.00 

15.80 

第 2 9 条 

提前退休金 

将(a)湘(b)款更^如下， 

(a) 参与人于离职时年龄至少为5 5岁但不到正常退休年龄，其缴款服务期间 

在五年以上者，应领受提前退休金。 

(b) 提前退休金依退休金标准年率发给，参与人离职时不到正常退休年龄的部 

分，每一年或不满一年的部分按一年百分之六之比率扣减，但： 

H 如 参 与 人 的 缴 款 服 务 期 间 满 2 5 年 ， 伹 不 满 3 0 年 ， 则 1 9 8 5 东 1 月 1 

日以前的缴款服务期间每#减百分之二， 1 9 8 5东 1月 1日以后的缴 

款服务期间每东扣减百分之三； 

a如参与人的缴款服务期间满 3 0年或 3 0年以上，则每生扣减百分之一， 

伹上文第H或第a项之适用不得超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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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6条 

子女补助金 

#(0款更改如下： 

(C)虽有上文(a)款之规定，倘参与人已选定提前退休金，在其死亡或到达正常退 

休年龄之前，不得发给子女补助金，但经联合委员会确定为残废之2 1岁以下子女 

不在此限‧ 

〔（d)至(g)项无变动.〕 

第 5 4条 

应计养恤金薪酬 

祢款更改如下： 

03)就专业人员以上职类之参与人而言，本报告附录所列自1 9 8 9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表应于纽约专业人员以上职类人员薪酬净额调整同 

曰予以调整。这一调整应按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决定的薪酬净额加R平均百分 

比变动相等的统一百分比进行，伹： 

H 1 9 9 0年1月1日之后的第一次调整数应减2 . 8个百分点； 

P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决定的与 1 9 9 0年 7月 1日起生效的订正薪金结 

构相当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表应于同日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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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养恤金调整制度的修改a 

£1 
递延养恤金 

将第 2 7段更改如下： ' 

27. (a)就1 9 8 9年 1 2 月 3 1日之前离职之参与人而言，在受益人年满5 0 

岁之前，递延养恤金不适用任何调整.自年满5 0岁，如离职日期较迖，则自离职 

日期起，上文第5 (aj分崁规定之美元基数养恤金依照上文H节的规定，按美国消 

费价格指数调整，伹无追溯效力。双轨制度于开始领受定期养恤金之日起生效。 

同时，将调整后之美元数额按截至可领受养恤金之第一个月为止连续三十六个月 

(包括第一个月在内）之平均汇率算出当地货市基数。 

就 1 9 8 9年 1 2 月 3 1日或其后鬲职之参与人而言，在受益人年满5 5岁 

之前，递延退休金不适用任何调整。自年满55岁起，如离职曰期较后，则自离职 

日期起，丄起aJ分段规定之调整程序应适用于此种受益人之递延退休金， 

(a)养恤金调整制度经大会第37/131号决议通过，后经第39/246号、第4 1 / 

20af和第42/222^决议修正， 




